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民事判決

111年度中簡字第1014號

原      告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吳昕紘  

訴訟代理人  洪明儒律師

複代理人    江怡欣律師

被      告  陳進諺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黃敦彥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

4年4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

一、訴外人中租汽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租公司）就車號

000-0000號汽車(下稱系爭汽車)向原告投保車體損失險（乙

式)、車體損失險附加車費用險、第三人責任險等，為保險

契約之被保險人，保險期間為民國109年5月27日中午12時起

至110年5月27日午12時止。又系爭汽車為長期租賃汽車，被

保險人於投保時已註明使用人為麗康開發有限公司（下稱麗

康公司），合先敘明。

二、被告於110年1月13日13時35分許，駕駛系爭汽車沿台14線公

路由東往西直行，因精神不濟，致發生失控自撞路邊電線桿

之交通事故（下稱系爭事故）。被保險人於同年月18日提出

理賠申請書。因系爭汽車受損嚴重，經原廠中華賓士汽車股

份有限公司關渡保養廠評估修復費用不低於新臺幣731萬餘

元，乃依保險契約約定賠付730萬4000元（車體險部分）及9

萬元（代車費用附加險部分），合計共739萬4000元予被保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險人中租公司。

三、被告雖提出與麗康公司之聘任合約書，惟並未提出足以證明

聘任關係存在之其他事證，故本件被告並非中租公司或麗康

公司之受僱人，且未事先經原告同意使用系爭車輛，自不得

主張免責。

四、系爭汽車因被告駕車過失致損壞，原告已依系爭保險契約賠

付被保險人中租公司739萬4000元，另原告處理系爭汽車取

得殘值價金30萬元，應加以扣除。綜上所述，爰依民法第18

4條第1項、第196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請求被告給付70

9萬4000元等語。

五、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09萬4,000元，及自111年1月14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則以：

一、被告為麗康公司所聘請之顧問，主要協助麗康公司訪查可行

建案、監督工地或處理公司指示事務，麗康公司則將其公司

承租之車輛供被告使用，被告如執行麗康公司指示之業務而

有用車需求，則會填寫麗康公司公務車使用登記。110年1月

13日被告經麗康公司指派探勘臺中榮總埔里分院至南投武嶺

間，查探是否有適合開發露營區之素地，駕駛系爭汽車出

發，因路程遙遠，回程時精神不濟而發生系爭事故。

二、中租公司向原告投保汽車乙式保險，該要保契約已載明汽車

之要保人為中租公司，使用人為麗康公司，契約之「汽車車

體損失保險乙式（自用）」（下稱乙式保險契約）第2條第1

項第2款第3目明訂，所謂被保險人係指「經本公司（即原

告）同意之列名使用人（即麗康公司）」，雖保險契約未進

一步具體載明麗康公司員工或被告等人之姓名，於解釋上可

認凡經麗康公司指派從事麗康公司公務而使用系爭汽車之

人，即可認屬前開保險契約約款所謂「經本公司同意之列名

使用人」。被告為麗康公司所聘任之顧問，依被告公司所訂

立聘任合約書第4條（下稱系爭聘僱書）明定：「甲方（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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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公司）因各項工程及業務上必須乙方（被告）親自到場處

理時，乙方應依約親臨職務，其出差費每日貳仟元整，不足

壹日以壹日計。」準此，麗康公司指派被告於110年1月13日

前往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至南投武嶺間，探詢是否可開

發露營區之用地，客觀上被告為麗康公司之使用人，依前開

系爭聘僱書第4條約定及首揭說明可知，被告於系爭事故發

生時屬麗康公司於保險法第53條第2項之僱用人，被告使用

系爭汽車符合前開乙式保險契約第2條第1項第2款第3目之要

件。從而，原告不得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之代位權向被告

請求系爭汽車之損害賠償。

三、並聲明：㈠如主文第1項所示。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兩造經法院整理並簡化爭點（配合判決書之製作，於不影響

爭點要旨下，依爭點論述順序整理內容或調整部分文字用

語），其結果如下（見本院卷二第14頁、第15頁）：

　㈠不爭執事項

　⒈被保險人中租公司就其所有之系爭汽車向原告投保車體損失

險（乙式）、車體損失險附加車費用險、第三人責任險等，

期間為109年5月27日中午12時起至110年5月27日中午12時

止。被保險人於投保時已註明系爭車輛之使用人為麗康公

司。

　⒉被告於110年1月13日13時35分許，駕駛系爭車輛沿台14線公

路由東往西直行，行經台14線公路61公里處，因精神不濟失

控自撞路邊電桿。

　⒊被保險人於110年1月18日提出理賠申請書。

　⒋原告已賠付730萬4000元（車體險部分）及9萬元（代車費用

附加險部分），合計739萬4000元予被保險人。

　⒌系爭車輛係109年2月出廠（見本院卷一第46頁）。

　⒍被告於109年3月13日起擔任成枷營造有限公司負責人（下稱

成枷公司），自109年5月27日以成枷公司為投保單位投保勞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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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⒎系爭汽車為麗康公司向中租公司所承租。

　⒏洽商承租系爭車輛時，係由麗康公司負責人、會計及被告與

中租公司業務鍾佑偉洽談，麗康公司負責人同時對鍾佑偉表

示被告為麗康公司之顧問。

　⒐麗康公司所營事業資料有：不動產租賃業、住宅及大樓開發

租售業、不動產買賣業、一般投資業等。

　⒑系爭汽車之車體保險契約，契約期間自109年5月27日起至11

0年5月27日止，列名使用人為「麗康公司」。

　⒒事故發生後，麗康公司要求給付差額修復系爭車輛（見本院

卷一第416頁）而非報廢。

　⒓麗康公司向中租公司租用系爭車輛之租金，包含燃料稅、牌

照稅、領牌規費、檢驗費、保險費。

㈡爭執事項：

 ⒈被告是否為保險法第53條第2項麗康公司之受僱人？即依保險

法第53條第2項規定，原告不得主張代位權？

 ⒉被保險車輛之使用人如非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家屬或受僱人，

如該使用人駕駛被保險車輛發生事故，但該使用人於該事故

完全無責任者，保險公司是否即不得主張代位求償？

肆、得心證之理由：

一、被告為麗康公司之受僱人，原告不得主張代位權。

　㈠按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

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

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固為保險法第53條第1

項前段所明定。惟同法條第2項前段復規定，前項第三人為

被保險人之家屬或受僱人時，保險人無代位請求權。本條但

書之規定意旨，無非顧及被保險人與其家屬或受僱人有經濟

生活之同一性，其家屬或受僱人之賠償終將轉嫁於被保險

人，而成為被保險人本人之負擔，因此如一方面要求保險人

給付賠償金，他方面又容許其對被保險人之家屬或受僱人行

使代位權，則有失被保險人投保之原旨。另本條但書所謂受

僱人，解釋上與民法第188條所稱之受僱人意義相同，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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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第482條僱傭契約所稱之受僱人為限，凡客觀上被他人

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係受僱人，至於報酬之有

無、勞務之種類、期間之長短、有無參加勞保，均非所問

（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70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中租公司就系爭汽車向原告投保車體損失險（乙

式)、車體損失險附加車費用險、第三人責任險等，為保險

契約之被保險人、保險期間為109年5月27日中午12時起至11

0年5月27日午12時止，被保險人於投保時已註明使用人為麗

康公司、被告於110年1月13日13時35分許，駕駛系爭汽車沿

台14線公路由東往西直行，因精神不濟，致發生系爭事故。

被保險人於110年1月18日提出理賠申請書、因系爭汽車受損

嚴重，致伊賠付共739萬4000元予被保險人中租公司元，而

該車經拍賣30萬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第

1、2、3、4、7、10項），並有原告被保人為中租公司、使

用人為麗康公司之系爭汽車保險要保書、乙式保險契約、汽

（機）車險理賠申請書、中華賓士關渡場估價單、汽車險賠

款匯款（開票）申請書、系爭汽車之汽車買賣契約書（註銷

車）等件為證，並有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埔里分局交通事故處

理小組函送之現場圖、調查報告表、談話紀錄表、當事人登

記聯單、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照片黏貼紀錄

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5頁至第59頁、第65頁至第83

頁），堪信為真實。

　㈢原告雖主張被告並非中租公司或麗康公司之受僱人，且系爭

事故發生前未事先經原告同意使用系爭車輛，自不得主張免

責，惟被告抗辯其係麗康公司之受僱人，系爭事故發生時係

經麗康公司指派探勘臺中榮總埔里分院至南投武嶺間，查探

是否有適合開發露營區之素地。經查：

　⒈證人劉玲玉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系爭汽車跟中租租賃簽約

時，中租說不用造冊，只要麗康公司跟中租公司簽約即可，

所以才沒列名被保險人」、「被告是我的特別助理，聘僱期

間是從108年到現在，當初我有跟他說，不可能每個月給他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薪水，預售屋陸續有銷售出去，我就會提撥一部份款項做為

他的利潤，等於是他的薪水」、「被告要接送我上下班、外

出或出門勘查土地開發或新的物件時要陪同，或者會指派他

去勘查」、「若派遣被告至外縣市出差，那我會給現金，約

單趟2,000元」、「110年1月13日系爭事故發生當天，我指

派被告去南投埔里那個大方向勘查露營用地。」「成枷公司

跟麗康是同一個集團，成枷營造也是我出資成立。成枷營造

是麗康公司的包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42頁至第246

頁）。

　⒉證人鍾佑偉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租賃汽車如果是租給公司

的話，該公司的員工、負責人都可以使用車子。」、「我們

會跟客戶說公司的員工、負責人都可以使用，但我們不會特

別要求那些名冊要入列。」、「麗康公司是建設開發公司，

會載送一些比較高端的客戶去看土地、房子。」、「麗康公

司承租系爭汽車時，有負責人劉小姐、陳進諺顧問及會計林

小姐。」、「劉小姐跟我說陳進諺是麗康公司的顧問。」、

「被告不是員工嗎？如果他是員工的話，就有包含在裡

面。」、「我們公司在承保系爭汽車時，原告沒有特別要求

臚列名造冊或回報駕駛人是誰，因為系爭汽車是四門的車

子，不需要做一些特殊的造冊，我們一般只有針對雙門跑車

造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15頁、第416頁）。

　⒊就被告是否為麗康公司之受僱人，查麗康公司與被告之聘任

合約書第4條，其載明：甲方（麗康公司）因各項工程及業

務上必須乙方（被告）親自到場處理時，乙方應依約親臨執

職務，其出差費每日貳千元整，不足一日以壹日記之（見本

院卷第57頁），此與證人劉玲玉所述相符，亦有差旅費現金

支出傳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01頁）。被告擔任負責人

之成枷公司，實係由麗康公司於109年3月2日匯款368萬元予

被告，而由被告將其中之360萬元作為資本額於109年3月13

日所成立，此有麗康公司合作金庫銀行存摺轉帳明細、被告

合作金庫銀行存摺轉帳明細及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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枷公司基本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55頁至第259頁），

復有證人劉玲玉證稱：「成枷公司跟麗康是同一個集團，成

枷營造也是我出資成立。成枷營造是麗康公司的包商。」等

語（見本院卷一第246頁）。又證人即麗康公司往來銀行放

款襄理趙俊到院證述略以：「因為麗康建設公司要有一個營

造廠，所以她就自己也成立一個營造廠就是成枷營造，其實

實際上成枷營造就是麗康公司劉小姐出資成立的公司，只是

用陳進諺做負責人，至於為何要找他做負責人，這我不清

楚。」「事實上也是專門承包麗康公司業務的。至少就麗康

弘文建案是專門承包業務。」等語（本院卷二第152-153

頁）。再者，證人胡銅晃到院證述略以：「105 年間因曾替

麗康公司負責人蓋過他們家的別墅，106 年間麗康公司負責

人稱夫家所在土地於弘文中學附近重劃，重劃後的土地他們

想在上面蓋房子，就找我一起過去商量、再找建築師。那是

麗康公司第一間蓋的房子，所以就開始討論蓋房子的事

情。」「(你在該建案擔任何種角色？)現場負責人。」

「(麗康弘文建案的營造商是誰？)剛開始是鑫富成，後來聽

說資金有問題，所以當初拖了7 、8 個月，劉小姐才又成立

成枷營造。」「(陳進諺為何會來擔任成枷營造負責人？　

) 那是成枷第一案，那時候鑫富成又資金不穩，劉小姐看我

們還可以，就直接叫我兒子當負責人，因為工地是我在管。

(陳進諺是學什麼？為何可以擔任營造負責人？ )只要品性

端正就可以擔任負責人，因為有請技師。(陳進諺原來是學

什麼？)餐飲管理。(陳進諺之前有擔任過什麼經理人職務？

還是陳進諺只是單純掛名，你替他處理事情？) 是，他沒有

經驗，只是從小知道爸爸在工地。」「(陳進諺是領誰的薪

水？)領成枷營造，是麗康公司另外撥錢到成枷營造，成枷

營造給我兒子錢。(你兒子薪水一個月多少？)應該差不多

3、4萬元。(營造公司負責人薪水為何只有3、4萬元？　 )

因為我兒子只負責載劉小姐出入工地及銀行，因為沒經驗要

學習，所以薪水不能說。(陳進諺擔任成枷營造負責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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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幾歲？)那時應該28、29歲。(陳進諺出社會到麗康公司是

第幾份工作？)第一份工作。因為他是學餐飲管理，不是學

營造也不是學建築，所以跟在劉小姐身邊。他的角色是這

樣。(所以實際上陳進諺是麗康公司負責人的助理？)是。

（麗康公司怎麼敢將這麼貴的車子交給陳進諺？）因為他都

載劉小姐進進出出。」等語（本院卷二第156-160頁），是

證人劉玲玉、趙俊證述與上述存摺轉帳明細互核相符，另自

匯款日期相近、匯款金額與成枷公司資本額亦相近，且依證

人趙俊、胡銅晃證誩，被告嗣後擔任成枷公司之負責人觀

之，被告及證人劉玲玉所述，成枷公司實係由麗康公司出資

成立，二公司為同一集團乙事，應堪信為真實。換言之，二

公司之間雖不符合公司法第369條之1以下關係企業之定義，

惟二公司背後之實際負責人均應係麗康公司負責人即證人劉

玲玉，則被告雖掛名為成枷公司之負責人，惟其仍客觀上受

證人劉玲玉之指揮監督，並同時為麗康公司及成枷公司服勞

務，此亦符合社會一般觀念及商業習慣。

　⒋另查，洽商承租系爭汽車時，係由麗康公司負責人劉玲玉、

會計及被告與中租公司業務即證人鍾佑偉洽談，麗康公司負

責人同時對鍾佑偉表示被告為麗康公司之顧問，為兩造所不

爭執（見不爭執事項8），既於租賃系爭汽車時有明確告知

證人鍾佑偉被告為麗康公司之顧問，則證人鍾佑偉應知悉被

告係麗康公司之受僱人以及被告亦為系爭汽車之使用人。另

在系爭事故發生當日，被告確係經麗康公司指派探勘臺中榮

總埔里分院至南投武嶺間，查探是否有適合開發露營區之素

地，除證人劉玲玉證述外，尚有麗康公司公務車使用登記附

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65頁），再與證人趙俊、胡銅晃上

開證言互核，應堪信為真實。揆諸前揭說明，被告客觀上確

係被麗康公司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之人，故被告為麗

康公司之受僱人，應堪認定。

　⒌另互核上述證人證言，可知如係公司向中租公司租車，且所

租賃車輛並非雙門跑車之情況下，只要是公司負責人或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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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可使用租賃車輛，可知不須特別將得使用租賃車輛之使用

人造冊並陳報給中租公司。準此，本件系爭汽車屬四門汽

車，故縱麗康公司並未造冊並將被告列為系爭汽車之使用

人，此亦與判斷被告是否為麗康公司之受僱人及系爭汽車之

使用人無涉。

　㈤綜上所述，被告為麗康公司之受僱人，堪予認定。故依保險

法第53條第2項，原告自不得主張代位權，向被告請求賠償

系爭事故之損害賠償。

　㈥原告雖主張上開最高法院判決係以「駕車被告是否受有被保

險人薪資給付、駕車時被保險人是否亦在車上」判斷是否為

保險法第53條第2項之受僱人，而此判決之案例事實與本件

不相符，故應不得比附援引等語（本院卷一第282頁）。惟

細譯該判決，並未將該等案例事實列為適用法律見解之前

提，且法律適用為法院職權，本不受當事人法律見解之拘

束。準此，原告此處抗辯，殊不值採。

二、兩造雖將「被保險車輛之使用人如非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家屬

或受僱人，如該使用人駕駛被保險車輛發生事故，但該使用

人於該事故完全無責任者，保險公司是否即不得主張代位求

償」列為爭執事項，惟本件既已認定被告係麗觀公司之受僱

人，則此爭點即毋庸審酌，併予敘明。

三、準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709萬4000元，及其法定利息，為

無理由。

參、綜上所述，原告之請求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

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陳述，核於判決結果不

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學德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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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5 　　日

　　　　　　　　　　　　　　　　  書記官　賴恩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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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民事判決
111年度中簡字第1014號
原      告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昕紘  
訴訟代理人  洪明儒律師
複代理人    江怡欣律師
被      告  陳進諺  


訴訟代理人  黃敦彥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
一、訴外人中租汽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租公司）就車號000-0000號汽車(下稱系爭汽車)向原告投保車體損失險（乙式)、車體損失險附加車費用險、第三人責任險等，為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保險期間為民國109年5月27日中午12時起至110年5月27日午12時止。又系爭汽車為長期租賃汽車，被保險人於投保時已註明使用人為麗康開發有限公司（下稱麗康公司），合先敘明。
二、被告於110年1月13日13時35分許，駕駛系爭汽車沿台14線公路由東往西直行，因精神不濟，致發生失控自撞路邊電線桿之交通事故（下稱系爭事故）。被保險人於同年月18日提出理賠申請書。因系爭汽車受損嚴重，經原廠中華賓士汽車股份有限公司關渡保養廠評估修復費用不低於新臺幣731萬餘元，乃依保險契約約定賠付730萬4000元（車體險部分）及9萬元（代車費用附加險部分），合計共739萬4000元予被保險人中租公司。
三、被告雖提出與麗康公司之聘任合約書，惟並未提出足以證明聘任關係存在之其他事證，故本件被告並非中租公司或麗康公司之受僱人，且未事先經原告同意使用系爭車輛，自不得主張免責。
四、系爭汽車因被告駕車過失致損壞，原告已依系爭保險契約賠付被保險人中租公司739萬4000元，另原告處理系爭汽車取得殘值價金30萬元，應加以扣除。綜上所述，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6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請求被告給付709萬4000元等語。
五、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09萬4,000元，及自111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則以：
一、被告為麗康公司所聘請之顧問，主要協助麗康公司訪查可行建案、監督工地或處理公司指示事務，麗康公司則將其公司承租之車輛供被告使用，被告如執行麗康公司指示之業務而有用車需求，則會填寫麗康公司公務車使用登記。110年1月13日被告經麗康公司指派探勘臺中榮總埔里分院至南投武嶺間，查探是否有適合開發露營區之素地，駕駛系爭汽車出發，因路程遙遠，回程時精神不濟而發生系爭事故。
二、中租公司向原告投保汽車乙式保險，該要保契約已載明汽車之要保人為中租公司，使用人為麗康公司，契約之「汽車車體損失保險乙式（自用）」（下稱乙式保險契約）第2條第1項第2款第3目明訂，所謂被保險人係指「經本公司（即原告）同意之列名使用人（即麗康公司）」，雖保險契約未進一步具體載明麗康公司員工或被告等人之姓名，於解釋上可認凡經麗康公司指派從事麗康公司公務而使用系爭汽車之人，即可認屬前開保險契約約款所謂「經本公司同意之列名使用人」。被告為麗康公司所聘任之顧問，依被告公司所訂立聘任合約書第4條（下稱系爭聘僱書）明定：「甲方（麗康公司）因各項工程及業務上必須乙方（被告）親自到場處理時，乙方應依約親臨職務，其出差費每日貳仟元整，不足壹日以壹日計。」準此，麗康公司指派被告於110年1月13日前往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至南投武嶺間，探詢是否可開發露營區之用地，客觀上被告為麗康公司之使用人，依前開系爭聘僱書第4條約定及首揭說明可知，被告於系爭事故發生時屬麗康公司於保險法第53條第2項之僱用人，被告使用系爭汽車符合前開乙式保險契約第2條第1項第2款第3目之要件。從而，原告不得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之代位權向被告請求系爭汽車之損害賠償。
三、並聲明：㈠如主文第1項所示。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兩造經法院整理並簡化爭點（配合判決書之製作，於不影響爭點要旨下，依爭點論述順序整理內容或調整部分文字用語），其結果如下（見本院卷二第14頁、第15頁）：
　㈠不爭執事項
　⒈被保險人中租公司就其所有之系爭汽車向原告投保車體損失險（乙式）、車體損失險附加車費用險、第三人責任險等，期間為109年5月27日中午12時起至110年5月27日中午12時止。被保險人於投保時已註明系爭車輛之使用人為麗康公司。
　⒉被告於110年1月13日13時35分許，駕駛系爭車輛沿台14線公路由東往西直行，行經台14線公路61公里處，因精神不濟失控自撞路邊電桿。
　⒊被保險人於110年1月18日提出理賠申請書。
　⒋原告已賠付730萬4000元（車體險部分）及9萬元（代車費用附加險部分），合計739萬4000元予被保險人。
　⒌系爭車輛係109年2月出廠（見本院卷一第46頁）。
　⒍被告於109年3月13日起擔任成枷營造有限公司負責人（下稱成枷公司），自109年5月27日以成枷公司為投保單位投保勞保。
　⒎系爭汽車為麗康公司向中租公司所承租。
　⒏洽商承租系爭車輛時，係由麗康公司負責人、會計及被告與中租公司業務鍾佑偉洽談，麗康公司負責人同時對鍾佑偉表示被告為麗康公司之顧問。
　⒐麗康公司所營事業資料有：不動產租賃業、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不動產買賣業、一般投資業等。
　⒑系爭汽車之車體保險契約，契約期間自109年5月27日起至110年5月27日止，列名使用人為「麗康公司」。
　⒒事故發生後，麗康公司要求給付差額修復系爭車輛（見本院卷一第416頁）而非報廢。
　⒓麗康公司向中租公司租用系爭車輛之租金，包含燃料稅、牌照稅、領牌規費、檢驗費、保險費。
㈡爭執事項：
 ⒈被告是否為保險法第53條第2項麗康公司之受僱人？即依保險法第53條第2項規定，原告不得主張代位權？
 ⒉被保險車輛之使用人如非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家屬或受僱人，如該使用人駕駛被保險車輛發生事故，但該使用人於該事故完全無責任者，保險公司是否即不得主張代位求償？
肆、得心證之理由：
一、被告為麗康公司之受僱人，原告不得主張代位權。
　㈠按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固為保險法第53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惟同法條第2項前段復規定，前項第三人為被保險人之家屬或受僱人時，保險人無代位請求權。本條但書之規定意旨，無非顧及被保險人與其家屬或受僱人有經濟生活之同一性，其家屬或受僱人之賠償終將轉嫁於被保險人，而成為被保險人本人之負擔，因此如一方面要求保險人給付賠償金，他方面又容許其對被保險人之家屬或受僱人行使代位權，則有失被保險人投保之原旨。另本條但書所謂受僱人，解釋上與民法第188條所稱之受僱人意義相同，不以同法第482條僱傭契約所稱之受僱人為限，凡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係受僱人，至於報酬之有無、勞務之種類、期間之長短、有無參加勞保，均非所問（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70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中租公司就系爭汽車向原告投保車體損失險（乙式)、車體損失險附加車費用險、第三人責任險等，為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保險期間為109年5月27日中午12時起至110年5月27日午12時止，被保險人於投保時已註明使用人為麗康公司、被告於110年1月13日13時35分許，駕駛系爭汽車沿台14線公路由東往西直行，因精神不濟，致發生系爭事故。被保險人於110年1月18日提出理賠申請書、因系爭汽車受損嚴重，致伊賠付共739萬4000元予被保險人中租公司元，而該車經拍賣30萬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第1、2、3、4、7、10項），並有原告被保人為中租公司、使用人為麗康公司之系爭汽車保險要保書、乙式保險契約、汽（機）車險理賠申請書、中華賓士關渡場估價單、汽車險賠款匯款（開票）申請書、系爭汽車之汽車買賣契約書（註銷車）等件為證，並有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埔里分局交通事故處理小組函送之現場圖、調查報告表、談話紀錄表、當事人登記聯單、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照片黏貼紀錄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5頁至第59頁、第65頁至第83頁），堪信為真實。
　㈢原告雖主張被告並非中租公司或麗康公司之受僱人，且系爭事故發生前未事先經原告同意使用系爭車輛，自不得主張免責，惟被告抗辯其係麗康公司之受僱人，系爭事故發生時係經麗康公司指派探勘臺中榮總埔里分院至南投武嶺間，查探是否有適合開發露營區之素地。經查：
　⒈證人劉玲玉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系爭汽車跟中租租賃簽約時，中租說不用造冊，只要麗康公司跟中租公司簽約即可，所以才沒列名被保險人」、「被告是我的特別助理，聘僱期間是從108年到現在，當初我有跟他說，不可能每個月給他薪水，預售屋陸續有銷售出去，我就會提撥一部份款項做為他的利潤，等於是他的薪水」、「被告要接送我上下班、外出或出門勘查土地開發或新的物件時要陪同，或者會指派他去勘查」、「若派遣被告至外縣市出差，那我會給現金，約單趟2,000元」、「110年1月13日系爭事故發生當天，我指派被告去南投埔里那個大方向勘查露營用地。」「成枷公司跟麗康是同一個集團，成枷營造也是我出資成立。成枷營造是麗康公司的包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42頁至第246頁）。
　⒉證人鍾佑偉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租賃汽車如果是租給公司的話，該公司的員工、負責人都可以使用車子。」、「我們會跟客戶說公司的員工、負責人都可以使用，但我們不會特別要求那些名冊要入列。」、「麗康公司是建設開發公司，會載送一些比較高端的客戶去看土地、房子。」、「麗康公司承租系爭汽車時，有負責人劉小姐、陳進諺顧問及會計林小姐。」、「劉小姐跟我說陳進諺是麗康公司的顧問。」、「被告不是員工嗎？如果他是員工的話，就有包含在裡面。」、「我們公司在承保系爭汽車時，原告沒有特別要求臚列名造冊或回報駕駛人是誰，因為系爭汽車是四門的車子，不需要做一些特殊的造冊，我們一般只有針對雙門跑車造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15頁、第416頁）。
　⒊就被告是否為麗康公司之受僱人，查麗康公司與被告之聘任合約書第4條，其載明：甲方（麗康公司）因各項工程及業務上必須乙方（被告）親自到場處理時，乙方應依約親臨執職務，其出差費每日貳千元整，不足一日以壹日記之（見本院卷第57頁），此與證人劉玲玉所述相符，亦有差旅費現金支出傳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01頁）。被告擔任負責人之成枷公司，實係由麗康公司於109年3月2日匯款368萬元予被告，而由被告將其中之360萬元作為資本額於109年3月13日所成立，此有麗康公司合作金庫銀行存摺轉帳明細、被告合作金庫銀行存摺轉帳明細及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成枷公司基本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55頁至第259頁），復有證人劉玲玉證稱：「成枷公司跟麗康是同一個集團，成枷營造也是我出資成立。成枷營造是麗康公司的包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46頁）。又證人即麗康公司往來銀行放款襄理趙俊到院證述略以：「因為麗康建設公司要有一個營造廠，所以她就自己也成立一個營造廠就是成枷營造，其實實際上成枷營造就是麗康公司劉小姐出資成立的公司，只是用陳進諺做負責人，至於為何要找他做負責人，這我不清楚。」「事實上也是專門承包麗康公司業務的。至少就麗康弘文建案是專門承包業務。」等語（本院卷二第152-153頁）。再者，證人胡銅晃到院證述略以：「105 年間因曾替麗康公司負責人蓋過他們家的別墅，106 年間麗康公司負責人稱夫家所在土地於弘文中學附近重劃，重劃後的土地他們想在上面蓋房子，就找我一起過去商量、再找建築師。那是麗康公司第一間蓋的房子，所以就開始討論蓋房子的事情。」「(你在該建案擔任何種角色？)現場負責人。」「(麗康弘文建案的營造商是誰？)剛開始是鑫富成，後來聽說資金有問題，所以當初拖了7 、8 個月，劉小姐才又成立成枷營造。」「(陳進諺為何會來擔任成枷營造負責人？　 ) 那是成枷第一案，那時候鑫富成又資金不穩，劉小姐看我們還可以，就直接叫我兒子當負責人，因為工地是我在管。(陳進諺是學什麼？為何可以擔任營造負責人？ )只要品性端正就可以擔任負責人，因為有請技師。(陳進諺原來是學什麼？)餐飲管理。(陳進諺之前有擔任過什麼經理人職務？還是陳進諺只是單純掛名，你替他處理事情？) 是，他沒有經驗，只是從小知道爸爸在工地。」「(陳進諺是領誰的薪水？)領成枷營造，是麗康公司另外撥錢到成枷營造，成枷營造給我兒子錢。(你兒子薪水一個月多少？)應該差不多3、4萬元。(營造公司負責人薪水為何只有3、4萬元？　 )因為我兒子只負責載劉小姐出入工地及銀行，因為沒經驗要學習，所以薪水不能說。(陳進諺擔任成枷營造負責人時，是幾歲？)那時應該28、29歲。(陳進諺出社會到麗康公司是第幾份工作？)第一份工作。因為他是學餐飲管理，不是學營造也不是學建築，所以跟在劉小姐身邊。他的角色是這樣。(所以實際上陳進諺是麗康公司負責人的助理？)是。（麗康公司怎麼敢將這麼貴的車子交給陳進諺？）因為他都載劉小姐進進出出。」等語（本院卷二第156-160頁），是證人劉玲玉、趙俊證述與上述存摺轉帳明細互核相符，另自匯款日期相近、匯款金額與成枷公司資本額亦相近，且依證人趙俊、胡銅晃證誩，被告嗣後擔任成枷公司之負責人觀之，被告及證人劉玲玉所述，成枷公司實係由麗康公司出資成立，二公司為同一集團乙事，應堪信為真實。換言之，二公司之間雖不符合公司法第369條之1以下關係企業之定義，惟二公司背後之實際負責人均應係麗康公司負責人即證人劉玲玉，則被告雖掛名為成枷公司之負責人，惟其仍客觀上受證人劉玲玉之指揮監督，並同時為麗康公司及成枷公司服勞務，此亦符合社會一般觀念及商業習慣。
　⒋另查，洽商承租系爭汽車時，係由麗康公司負責人劉玲玉、會計及被告與中租公司業務即證人鍾佑偉洽談，麗康公司負責人同時對鍾佑偉表示被告為麗康公司之顧問，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8），既於租賃系爭汽車時有明確告知證人鍾佑偉被告為麗康公司之顧問，則證人鍾佑偉應知悉被告係麗康公司之受僱人以及被告亦為系爭汽車之使用人。另在系爭事故發生當日，被告確係經麗康公司指派探勘臺中榮總埔里分院至南投武嶺間，查探是否有適合開發露營區之素地，除證人劉玲玉證述外，尚有麗康公司公務車使用登記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65頁），再與證人趙俊、胡銅晃上開證言互核，應堪信為真實。揆諸前揭說明，被告客觀上確係被麗康公司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之人，故被告為麗康公司之受僱人，應堪認定。
　⒌另互核上述證人證言，可知如係公司向中租公司租車，且所租賃車輛並非雙門跑車之情況下，只要是公司負責人或員工均可使用租賃車輛，可知不須特別將得使用租賃車輛之使用人造冊並陳報給中租公司。準此，本件系爭汽車屬四門汽車，故縱麗康公司並未造冊並將被告列為系爭汽車之使用人，此亦與判斷被告是否為麗康公司之受僱人及系爭汽車之使用人無涉。
　㈤綜上所述，被告為麗康公司之受僱人，堪予認定。故依保險法第53條第2項，原告自不得主張代位權，向被告請求賠償系爭事故之損害賠償。
　㈥原告雖主張上開最高法院判決係以「駕車被告是否受有被保險人薪資給付、駕車時被保險人是否亦在車上」判斷是否為保險法第53條第2項之受僱人，而此判決之案例事實與本件不相符，故應不得比附援引等語（本院卷一第282頁）。惟細譯該判決，並未將該等案例事實列為適用法律見解之前提，且法律適用為法院職權，本不受當事人法律見解之拘束。準此，原告此處抗辯，殊不值採。
二、兩造雖將「被保險車輛之使用人如非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家屬或受僱人，如該使用人駕駛被保險車輛發生事故，但該使用人於該事故完全無責任者，保險公司是否即不得主張代位求償」列為爭執事項，惟本件既已認定被告係麗觀公司之受僱人，則此爭點即毋庸審酌，併予敘明。
三、準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709萬4000元，及其法定利息，為無理由。
參、綜上所述，原告之請求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陳述，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學德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5 　　日
　　　　　　　　　　　　　　　　  書記官　賴恩慧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民事判決

111年度中簡字第1014號

原      告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昕紘  

訴訟代理人  洪明儒律師

複代理人    江怡欣律師

被      告  陳進諺  



訴訟代理人  黃敦彥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

4年4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

一、訴外人中租汽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租公司）就車號

    000-0000號汽車(下稱系爭汽車)向原告投保車體損失險（乙

    式)、車體損失險附加車費用險、第三人責任險等，為保險

    契約之被保險人，保險期間為民國109年5月27日中午12時起

    至110年5月27日午12時止。又系爭汽車為長期租賃汽車，被

    保險人於投保時已註明使用人為麗康開發有限公司（下稱麗

    康公司），合先敘明。

二、被告於110年1月13日13時35分許，駕駛系爭汽車沿台14線公

    路由東往西直行，因精神不濟，致發生失控自撞路邊電線桿

    之交通事故（下稱系爭事故）。被保險人於同年月18日提出

    理賠申請書。因系爭汽車受損嚴重，經原廠中華賓士汽車股

    份有限公司關渡保養廠評估修復費用不低於新臺幣731萬餘

    元，乃依保險契約約定賠付730萬4000元（車體險部分）及9

    萬元（代車費用附加險部分），合計共739萬4000元予被保

    險人中租公司。

三、被告雖提出與麗康公司之聘任合約書，惟並未提出足以證明

    聘任關係存在之其他事證，故本件被告並非中租公司或麗康

    公司之受僱人，且未事先經原告同意使用系爭車輛，自不得

    主張免責。

四、系爭汽車因被告駕車過失致損壞，原告已依系爭保險契約賠

    付被保險人中租公司739萬4000元，另原告處理系爭汽車取

    得殘值價金30萬元，應加以扣除。綜上所述，爰依民法第18

    4條第1項、第196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請求被告給付70

    9萬4000元等語。

五、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09萬4,000元，及自111年1月14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則以：

一、被告為麗康公司所聘請之顧問，主要協助麗康公司訪查可行

    建案、監督工地或處理公司指示事務，麗康公司則將其公司

    承租之車輛供被告使用，被告如執行麗康公司指示之業務而

    有用車需求，則會填寫麗康公司公務車使用登記。110年1月

    13日被告經麗康公司指派探勘臺中榮總埔里分院至南投武嶺

    間，查探是否有適合開發露營區之素地，駕駛系爭汽車出發

    ，因路程遙遠，回程時精神不濟而發生系爭事故。

二、中租公司向原告投保汽車乙式保險，該要保契約已載明汽車

    之要保人為中租公司，使用人為麗康公司，契約之「汽車車

    體損失保險乙式（自用）」（下稱乙式保險契約）第2條第1

    項第2款第3目明訂，所謂被保險人係指「經本公司（即原告

    ）同意之列名使用人（即麗康公司）」，雖保險契約未進一

    步具體載明麗康公司員工或被告等人之姓名，於解釋上可認

    凡經麗康公司指派從事麗康公司公務而使用系爭汽車之人，

    即可認屬前開保險契約約款所謂「經本公司同意之列名使用

    人」。被告為麗康公司所聘任之顧問，依被告公司所訂立聘

    任合約書第4條（下稱系爭聘僱書）明定：「甲方（麗康公

    司）因各項工程及業務上必須乙方（被告）親自到場處理時

    ，乙方應依約親臨職務，其出差費每日貳仟元整，不足壹日

    以壹日計。」準此，麗康公司指派被告於110年1月13日前往

    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至南投武嶺間，探詢是否可開發露

    營區之用地，客觀上被告為麗康公司之使用人，依前開系爭

    聘僱書第4條約定及首揭說明可知，被告於系爭事故發生時

    屬麗康公司於保險法第53條第2項之僱用人，被告使用系爭

    汽車符合前開乙式保險契約第2條第1項第2款第3目之要件。

    從而，原告不得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之代位權向被告請求

    系爭汽車之損害賠償。

三、並聲明：㈠如主文第1項所示。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兩造經法院整理並簡化爭點（配合判決書之製作，於不影響

    爭點要旨下，依爭點論述順序整理內容或調整部分文字用語

    ），其結果如下（見本院卷二第14頁、第15頁）：

　㈠不爭執事項

　⒈被保險人中租公司就其所有之系爭汽車向原告投保車體損失

    險（乙式）、車體損失險附加車費用險、第三人責任險等，

    期間為109年5月27日中午12時起至110年5月27日中午12時止

    。被保險人於投保時已註明系爭車輛之使用人為麗康公司。

　⒉被告於110年1月13日13時35分許，駕駛系爭車輛沿台14線公

    路由東往西直行，行經台14線公路61公里處，因精神不濟失

    控自撞路邊電桿。

　⒊被保險人於110年1月18日提出理賠申請書。

　⒋原告已賠付730萬4000元（車體險部分）及9萬元（代車費用

    附加險部分），合計739萬4000元予被保險人。

　⒌系爭車輛係109年2月出廠（見本院卷一第46頁）。

　⒍被告於109年3月13日起擔任成枷營造有限公司負責人（下稱

    成枷公司），自109年5月27日以成枷公司為投保單位投保勞

    保。

　⒎系爭汽車為麗康公司向中租公司所承租。

　⒏洽商承租系爭車輛時，係由麗康公司負責人、會計及被告與

    中租公司業務鍾佑偉洽談，麗康公司負責人同時對鍾佑偉表

    示被告為麗康公司之顧問。

　⒐麗康公司所營事業資料有：不動產租賃業、住宅及大樓開發

    租售業、不動產買賣業、一般投資業等。

　⒑系爭汽車之車體保險契約，契約期間自109年5月27日起至110

    年5月27日止，列名使用人為「麗康公司」。

　⒒事故發生後，麗康公司要求給付差額修復系爭車輛（見本院

    卷一第416頁）而非報廢。

　⒓麗康公司向中租公司租用系爭車輛之租金，包含燃料稅、牌

    照稅、領牌規費、檢驗費、保險費。

㈡爭執事項：

 ⒈被告是否為保險法第53條第2項麗康公司之受僱人？即依保險

   法第53條第2項規定，原告不得主張代位權？

 ⒉被保險車輛之使用人如非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家屬或受僱人，如

   該使用人駕駛被保險車輛發生事故，但該使用人於該事故完

   全無責任者，保險公司是否即不得主張代位求償？

肆、得心證之理由：

一、被告為麗康公司之受僱人，原告不得主張代位權。

　㈠按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

    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

    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固為保險法第53條第1

    項前段所明定。惟同法條第2項前段復規定，前項第三人為

    被保險人之家屬或受僱人時，保險人無代位請求權。本條但

    書之規定意旨，無非顧及被保險人與其家屬或受僱人有經濟

    生活之同一性，其家屬或受僱人之賠償終將轉嫁於被保險人

    ，而成為被保險人本人之負擔，因此如一方面要求保險人給

    付賠償金，他方面又容許其對被保險人之家屬或受僱人行使

    代位權，則有失被保險人投保之原旨。另本條但書所謂受僱

    人，解釋上與民法第188條所稱之受僱人意義相同，不以同

    法第482條僱傭契約所稱之受僱人為限，凡客觀上被他人使

    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係受僱人，至於報酬之有無

    、勞務之種類、期間之長短、有無參加勞保，均非所問（最

    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70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中租公司就系爭汽車向原告投保車體損失險（乙式)

    、車體損失險附加車費用險、第三人責任險等，為保險契約

    之被保險人、保險期間為109年5月27日中午12時起至110年5

    月27日午12時止，被保險人於投保時已註明使用人為麗康公

    司、被告於110年1月13日13時35分許，駕駛系爭汽車沿台14

    線公路由東往西直行，因精神不濟，致發生系爭事故。被保

    險人於110年1月18日提出理賠申請書、因系爭汽車受損嚴重

    ，致伊賠付共739萬4000元予被保險人中租公司元，而該車

    經拍賣30萬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第1、2

    、3、4、7、10項），並有原告被保人為中租公司、使用人

    為麗康公司之系爭汽車保險要保書、乙式保險契約、汽（機

    ）車險理賠申請書、中華賓士關渡場估價單、汽車險賠款匯

    款（開票）申請書、系爭汽車之汽車買賣契約書（註銷車）

    等件為證，並有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埔里分局交通事故處理小

    組函送之現場圖、調查報告表、談話紀錄表、當事人登記聯

    單、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照片黏貼紀錄表在

    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5頁至第59頁、第65頁至第83頁），

    堪信為真實。

　㈢原告雖主張被告並非中租公司或麗康公司之受僱人，且系爭

    事故發生前未事先經原告同意使用系爭車輛，自不得主張免

    責，惟被告抗辯其係麗康公司之受僱人，系爭事故發生時係

    經麗康公司指派探勘臺中榮總埔里分院至南投武嶺間，查探

    是否有適合開發露營區之素地。經查：

　⒈證人劉玲玉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系爭汽車跟中租租賃簽約

    時，中租說不用造冊，只要麗康公司跟中租公司簽約即可，

    所以才沒列名被保險人」、「被告是我的特別助理，聘僱期

    間是從108年到現在，當初我有跟他說，不可能每個月給他

    薪水，預售屋陸續有銷售出去，我就會提撥一部份款項做為

    他的利潤，等於是他的薪水」、「被告要接送我上下班、外

    出或出門勘查土地開發或新的物件時要陪同，或者會指派他

    去勘查」、「若派遣被告至外縣市出差，那我會給現金，約

    單趟2,000元」、「110年1月13日系爭事故發生當天，我指

    派被告去南投埔里那個大方向勘查露營用地。」「成枷公司

    跟麗康是同一個集團，成枷營造也是我出資成立。成枷營造

    是麗康公司的包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42頁至第246頁

    ）。

　⒉證人鍾佑偉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租賃汽車如果是租給公司

    的話，該公司的員工、負責人都可以使用車子。」、「我們

    會跟客戶說公司的員工、負責人都可以使用，但我們不會特

    別要求那些名冊要入列。」、「麗康公司是建設開發公司，

    會載送一些比較高端的客戶去看土地、房子。」、「麗康公

    司承租系爭汽車時，有負責人劉小姐、陳進諺顧問及會計林

    小姐。」、「劉小姐跟我說陳進諺是麗康公司的顧問。」、

    「被告不是員工嗎？如果他是員工的話，就有包含在裡面。

    」、「我們公司在承保系爭汽車時，原告沒有特別要求臚列

    名造冊或回報駕駛人是誰，因為系爭汽車是四門的車子，不

    需要做一些特殊的造冊，我們一般只有針對雙門跑車造冊。

    」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15頁、第416頁）。

　⒊就被告是否為麗康公司之受僱人，查麗康公司與被告之聘任

    合約書第4條，其載明：甲方（麗康公司）因各項工程及業

    務上必須乙方（被告）親自到場處理時，乙方應依約親臨執

    職務，其出差費每日貳千元整，不足一日以壹日記之（見本

    院卷第57頁），此與證人劉玲玉所述相符，亦有差旅費現金

    支出傳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01頁）。被告擔任負責人

    之成枷公司，實係由麗康公司於109年3月2日匯款368萬元予

    被告，而由被告將其中之360萬元作為資本額於109年3月13

    日所成立，此有麗康公司合作金庫銀行存摺轉帳明細、被告

    合作金庫銀行存摺轉帳明細及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成

    枷公司基本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55頁至第259頁），

    復有證人劉玲玉證稱：「成枷公司跟麗康是同一個集團，成

    枷營造也是我出資成立。成枷營造是麗康公司的包商。」等

    語（見本院卷一第246頁）。又證人即麗康公司往來銀行放

    款襄理趙俊到院證述略以：「因為麗康建設公司要有一個營

    造廠，所以她就自己也成立一個營造廠就是成枷營造，其實

    實際上成枷營造就是麗康公司劉小姐出資成立的公司，只是

    用陳進諺做負責人，至於為何要找他做負責人，這我不清楚

    。」「事實上也是專門承包麗康公司業務的。至少就麗康弘

    文建案是專門承包業務。」等語（本院卷二第152-153頁）

    。再者，證人胡銅晃到院證述略以：「105 年間因曾替麗康

    公司負責人蓋過他們家的別墅，106 年間麗康公司負責人稱

    夫家所在土地於弘文中學附近重劃，重劃後的土地他們想在

    上面蓋房子，就找我一起過去商量、再找建築師。那是麗康

    公司第一間蓋的房子，所以就開始討論蓋房子的事情。」「

    (你在該建案擔任何種角色？)現場負責人。」「(麗康弘文

    建案的營造商是誰？)剛開始是鑫富成，後來聽說資金有問

    題，所以當初拖了7 、8 個月，劉小姐才又成立成枷營造。

    」「(陳進諺為何會來擔任成枷營造負責人？　 ) 那是成枷

    第一案，那時候鑫富成又資金不穩，劉小姐看我們還可以，

    就直接叫我兒子當負責人，因為工地是我在管。(陳進諺是

    學什麼？為何可以擔任營造負責人？ )只要品性端正就可以

    擔任負責人，因為有請技師。(陳進諺原來是學什麼？)餐飲

    管理。(陳進諺之前有擔任過什麼經理人職務？還是陳進諺

    只是單純掛名，你替他處理事情？) 是，他沒有經驗，只是

    從小知道爸爸在工地。」「(陳進諺是領誰的薪水？)領成枷

    營造，是麗康公司另外撥錢到成枷營造，成枷營造給我兒子

    錢。(你兒子薪水一個月多少？)應該差不多3、4萬元。(營

    造公司負責人薪水為何只有3、4萬元？　 )因為我兒子只負

    責載劉小姐出入工地及銀行，因為沒經驗要學習，所以薪水

    不能說。(陳進諺擔任成枷營造負責人時，是幾歲？)那時應

    該28、29歲。(陳進諺出社會到麗康公司是第幾份工作？)第

    一份工作。因為他是學餐飲管理，不是學營造也不是學建築

    ，所以跟在劉小姐身邊。他的角色是這樣。(所以實際上陳

    進諺是麗康公司負責人的助理？)是。（麗康公司怎麼敢將

    這麼貴的車子交給陳進諺？）因為他都載劉小姐進進出出。

    」等語（本院卷二第156-160頁），是證人劉玲玉、趙俊證

    述與上述存摺轉帳明細互核相符，另自匯款日期相近、匯款

    金額與成枷公司資本額亦相近，且依證人趙俊、胡銅晃證誩

    ，被告嗣後擔任成枷公司之負責人觀之，被告及證人劉玲玉

    所述，成枷公司實係由麗康公司出資成立，二公司為同一集

    團乙事，應堪信為真實。換言之，二公司之間雖不符合公司

    法第369條之1以下關係企業之定義，惟二公司背後之實際負

    責人均應係麗康公司負責人即證人劉玲玉，則被告雖掛名為

    成枷公司之負責人，惟其仍客觀上受證人劉玲玉之指揮監督

    ，並同時為麗康公司及成枷公司服勞務，此亦符合社會一般

    觀念及商業習慣。

　⒋另查，洽商承租系爭汽車時，係由麗康公司負責人劉玲玉、

    會計及被告與中租公司業務即證人鍾佑偉洽談，麗康公司負

    責人同時對鍾佑偉表示被告為麗康公司之顧問，為兩造所不

    爭執（見不爭執事項8），既於租賃系爭汽車時有明確告知

    證人鍾佑偉被告為麗康公司之顧問，則證人鍾佑偉應知悉被

    告係麗康公司之受僱人以及被告亦為系爭汽車之使用人。另

    在系爭事故發生當日，被告確係經麗康公司指派探勘臺中榮

    總埔里分院至南投武嶺間，查探是否有適合開發露營區之素

    地，除證人劉玲玉證述外，尚有麗康公司公務車使用登記附

    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65頁），再與證人趙俊、胡銅晃上

    開證言互核，應堪信為真實。揆諸前揭說明，被告客觀上確

    係被麗康公司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之人，故被告為麗

    康公司之受僱人，應堪認定。

　⒌另互核上述證人證言，可知如係公司向中租公司租車，且所

    租賃車輛並非雙門跑車之情況下，只要是公司負責人或員工

    均可使用租賃車輛，可知不須特別將得使用租賃車輛之使用

    人造冊並陳報給中租公司。準此，本件系爭汽車屬四門汽車

    ，故縱麗康公司並未造冊並將被告列為系爭汽車之使用人，

    此亦與判斷被告是否為麗康公司之受僱人及系爭汽車之使用

    人無涉。

　㈤綜上所述，被告為麗康公司之受僱人，堪予認定。故依保險

    法第53條第2項，原告自不得主張代位權，向被告請求賠償

    系爭事故之損害賠償。

　㈥原告雖主張上開最高法院判決係以「駕車被告是否受有被保

    險人薪資給付、駕車時被保險人是否亦在車上」判斷是否為

    保險法第53條第2項之受僱人，而此判決之案例事實與本件

    不相符，故應不得比附援引等語（本院卷一第282頁）。惟

    細譯該判決，並未將該等案例事實列為適用法律見解之前提

    ，且法律適用為法院職權，本不受當事人法律見解之拘束。

    準此，原告此處抗辯，殊不值採。

二、兩造雖將「被保險車輛之使用人如非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家屬

    或受僱人，如該使用人駕駛被保險車輛發生事故，但該使用

    人於該事故完全無責任者，保險公司是否即不得主張代位求

    償」列為爭執事項，惟本件既已認定被告係麗觀公司之受僱

    人，則此爭點即毋庸審酌，併予敘明。

三、準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709萬4000元，及其法定利息，為

    無理由。

參、綜上所述，原告之請求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

    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陳述，核於判決結果不

    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學德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5 　　日

　　　　　　　　　　　　　　　　  書記官　賴恩慧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民事判決

111年度中簡字第1014號

原      告  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吳昕紘  

訴訟代理人  洪明儒律師

複代理人    江怡欣律師

被      告  陳進諺  



訴訟代理人  黃敦彥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交通）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

一、訴外人中租汽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租公司）就車號000-0000號汽車(下稱系爭汽車)向原告投保車體損失險（乙式)、車體損失險附加車費用險、第三人責任險等，為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保險期間為民國109年5月27日中午12時起至110年5月27日午12時止。又系爭汽車為長期租賃汽車，被保險人於投保時已註明使用人為麗康開發有限公司（下稱麗康公司），合先敘明。

二、被告於110年1月13日13時35分許，駕駛系爭汽車沿台14線公路由東往西直行，因精神不濟，致發生失控自撞路邊電線桿之交通事故（下稱系爭事故）。被保險人於同年月18日提出理賠申請書。因系爭汽車受損嚴重，經原廠中華賓士汽車股份有限公司關渡保養廠評估修復費用不低於新臺幣731萬餘元，乃依保險契約約定賠付730萬4000元（車體險部分）及9萬元（代車費用附加險部分），合計共739萬4000元予被保險人中租公司。

三、被告雖提出與麗康公司之聘任合約書，惟並未提出足以證明聘任關係存在之其他事證，故本件被告並非中租公司或麗康公司之受僱人，且未事先經原告同意使用系爭車輛，自不得主張免責。

四、系爭汽車因被告駕車過失致損壞，原告已依系爭保險契約賠付被保險人中租公司739萬4000元，另原告處理系爭汽車取得殘值價金30萬元，應加以扣除。綜上所述，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6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請求被告給付709萬4000元等語。

五、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709萬4,000元，及自111年1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則以：

一、被告為麗康公司所聘請之顧問，主要協助麗康公司訪查可行建案、監督工地或處理公司指示事務，麗康公司則將其公司承租之車輛供被告使用，被告如執行麗康公司指示之業務而有用車需求，則會填寫麗康公司公務車使用登記。110年1月13日被告經麗康公司指派探勘臺中榮總埔里分院至南投武嶺間，查探是否有適合開發露營區之素地，駕駛系爭汽車出發，因路程遙遠，回程時精神不濟而發生系爭事故。

二、中租公司向原告投保汽車乙式保險，該要保契約已載明汽車之要保人為中租公司，使用人為麗康公司，契約之「汽車車體損失保險乙式（自用）」（下稱乙式保險契約）第2條第1項第2款第3目明訂，所謂被保險人係指「經本公司（即原告）同意之列名使用人（即麗康公司）」，雖保險契約未進一步具體載明麗康公司員工或被告等人之姓名，於解釋上可認凡經麗康公司指派從事麗康公司公務而使用系爭汽車之人，即可認屬前開保險契約約款所謂「經本公司同意之列名使用人」。被告為麗康公司所聘任之顧問，依被告公司所訂立聘任合約書第4條（下稱系爭聘僱書）明定：「甲方（麗康公司）因各項工程及業務上必須乙方（被告）親自到場處理時，乙方應依約親臨職務，其出差費每日貳仟元整，不足壹日以壹日計。」準此，麗康公司指派被告於110年1月13日前往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至南投武嶺間，探詢是否可開發露營區之用地，客觀上被告為麗康公司之使用人，依前開系爭聘僱書第4條約定及首揭說明可知，被告於系爭事故發生時屬麗康公司於保險法第53條第2項之僱用人，被告使用系爭汽車符合前開乙式保險契約第2條第1項第2款第3目之要件。從而，原告不得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之代位權向被告請求系爭汽車之損害賠償。

三、並聲明：㈠如主文第1項所示。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參、兩造經法院整理並簡化爭點（配合判決書之製作，於不影響爭點要旨下，依爭點論述順序整理內容或調整部分文字用語），其結果如下（見本院卷二第14頁、第15頁）：

　㈠不爭執事項

　⒈被保險人中租公司就其所有之系爭汽車向原告投保車體損失險（乙式）、車體損失險附加車費用險、第三人責任險等，期間為109年5月27日中午12時起至110年5月27日中午12時止。被保險人於投保時已註明系爭車輛之使用人為麗康公司。

　⒉被告於110年1月13日13時35分許，駕駛系爭車輛沿台14線公路由東往西直行，行經台14線公路61公里處，因精神不濟失控自撞路邊電桿。

　⒊被保險人於110年1月18日提出理賠申請書。

　⒋原告已賠付730萬4000元（車體險部分）及9萬元（代車費用附加險部分），合計739萬4000元予被保險人。

　⒌系爭車輛係109年2月出廠（見本院卷一第46頁）。

　⒍被告於109年3月13日起擔任成枷營造有限公司負責人（下稱成枷公司），自109年5月27日以成枷公司為投保單位投保勞保。

　⒎系爭汽車為麗康公司向中租公司所承租。

　⒏洽商承租系爭車輛時，係由麗康公司負責人、會計及被告與中租公司業務鍾佑偉洽談，麗康公司負責人同時對鍾佑偉表示被告為麗康公司之顧問。

　⒐麗康公司所營事業資料有：不動產租賃業、住宅及大樓開發租售業、不動產買賣業、一般投資業等。

　⒑系爭汽車之車體保險契約，契約期間自109年5月27日起至110年5月27日止，列名使用人為「麗康公司」。

　⒒事故發生後，麗康公司要求給付差額修復系爭車輛（見本院卷一第416頁）而非報廢。

　⒓麗康公司向中租公司租用系爭車輛之租金，包含燃料稅、牌照稅、領牌規費、檢驗費、保險費。

㈡爭執事項：

 ⒈被告是否為保險法第53條第2項麗康公司之受僱人？即依保險法第53條第2項規定，原告不得主張代位權？

 ⒉被保險車輛之使用人如非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家屬或受僱人，如該使用人駕駛被保險車輛發生事故，但該使用人於該事故完全無責任者，保險公司是否即不得主張代位求償？

肆、得心證之理由：

一、被告為麗康公司之受僱人，原告不得主張代位權。

　㈠按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固為保險法第53條第1項前段所明定。惟同法條第2項前段復規定，前項第三人為被保險人之家屬或受僱人時，保險人無代位請求權。本條但書之規定意旨，無非顧及被保險人與其家屬或受僱人有經濟生活之同一性，其家屬或受僱人之賠償終將轉嫁於被保險人，而成為被保險人本人之負擔，因此如一方面要求保險人給付賠償金，他方面又容許其對被保險人之家屬或受僱人行使代位權，則有失被保險人投保之原旨。另本條但書所謂受僱人，解釋上與民法第188條所稱之受僱人意義相同，不以同法第482條僱傭契約所稱之受僱人為限，凡客觀上被他人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者，均係受僱人，至於報酬之有無、勞務之種類、期間之長短、有無參加勞保，均非所問（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70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中租公司就系爭汽車向原告投保車體損失險（乙式)、車體損失險附加車費用險、第三人責任險等，為保險契約之被保險人、保險期間為109年5月27日中午12時起至110年5月27日午12時止，被保險人於投保時已註明使用人為麗康公司、被告於110年1月13日13時35分許，駕駛系爭汽車沿台14線公路由東往西直行，因精神不濟，致發生系爭事故。被保險人於110年1月18日提出理賠申請書、因系爭汽車受損嚴重，致伊賠付共739萬4000元予被保險人中租公司元，而該車經拍賣30萬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第1、2、3、4、7、10項），並有原告被保人為中租公司、使用人為麗康公司之系爭汽車保險要保書、乙式保險契約、汽（機）車險理賠申請書、中華賓士關渡場估價單、汽車險賠款匯款（開票）申請書、系爭汽車之汽車買賣契約書（註銷車）等件為證，並有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埔里分局交通事故處理小組函送之現場圖、調查報告表、談話紀錄表、當事人登記聯單、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照片黏貼紀錄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25頁至第59頁、第65頁至第83頁），堪信為真實。

　㈢原告雖主張被告並非中租公司或麗康公司之受僱人，且系爭事故發生前未事先經原告同意使用系爭車輛，自不得主張免責，惟被告抗辯其係麗康公司之受僱人，系爭事故發生時係經麗康公司指派探勘臺中榮總埔里分院至南投武嶺間，查探是否有適合開發露營區之素地。經查：

　⒈證人劉玲玉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系爭汽車跟中租租賃簽約時，中租說不用造冊，只要麗康公司跟中租公司簽約即可，所以才沒列名被保險人」、「被告是我的特別助理，聘僱期間是從108年到現在，當初我有跟他說，不可能每個月給他薪水，預售屋陸續有銷售出去，我就會提撥一部份款項做為他的利潤，等於是他的薪水」、「被告要接送我上下班、外出或出門勘查土地開發或新的物件時要陪同，或者會指派他去勘查」、「若派遣被告至外縣市出差，那我會給現金，約單趟2,000元」、「110年1月13日系爭事故發生當天，我指派被告去南投埔里那個大方向勘查露營用地。」「成枷公司跟麗康是同一個集團，成枷營造也是我出資成立。成枷營造是麗康公司的包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42頁至第246頁）。

　⒉證人鍾佑偉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租賃汽車如果是租給公司的話，該公司的員工、負責人都可以使用車子。」、「我們會跟客戶說公司的員工、負責人都可以使用，但我們不會特別要求那些名冊要入列。」、「麗康公司是建設開發公司，會載送一些比較高端的客戶去看土地、房子。」、「麗康公司承租系爭汽車時，有負責人劉小姐、陳進諺顧問及會計林小姐。」、「劉小姐跟我說陳進諺是麗康公司的顧問。」、「被告不是員工嗎？如果他是員工的話，就有包含在裡面。」、「我們公司在承保系爭汽車時，原告沒有特別要求臚列名造冊或回報駕駛人是誰，因為系爭汽車是四門的車子，不需要做一些特殊的造冊，我們一般只有針對雙門跑車造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15頁、第416頁）。

　⒊就被告是否為麗康公司之受僱人，查麗康公司與被告之聘任合約書第4條，其載明：甲方（麗康公司）因各項工程及業務上必須乙方（被告）親自到場處理時，乙方應依約親臨執職務，其出差費每日貳千元整，不足一日以壹日記之（見本院卷第57頁），此與證人劉玲玉所述相符，亦有差旅費現金支出傳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01頁）。被告擔任負責人之成枷公司，實係由麗康公司於109年3月2日匯款368萬元予被告，而由被告將其中之360萬元作為資本額於109年3月13日所成立，此有麗康公司合作金庫銀行存摺轉帳明細、被告合作金庫銀行存摺轉帳明細及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成枷公司基本資料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55頁至第259頁），復有證人劉玲玉證稱：「成枷公司跟麗康是同一個集團，成枷營造也是我出資成立。成枷營造是麗康公司的包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46頁）。又證人即麗康公司往來銀行放款襄理趙俊到院證述略以：「因為麗康建設公司要有一個營造廠，所以她就自己也成立一個營造廠就是成枷營造，其實實際上成枷營造就是麗康公司劉小姐出資成立的公司，只是用陳進諺做負責人，至於為何要找他做負責人，這我不清楚。」「事實上也是專門承包麗康公司業務的。至少就麗康弘文建案是專門承包業務。」等語（本院卷二第152-153頁）。再者，證人胡銅晃到院證述略以：「105 年間因曾替麗康公司負責人蓋過他們家的別墅，106 年間麗康公司負責人稱夫家所在土地於弘文中學附近重劃，重劃後的土地他們想在上面蓋房子，就找我一起過去商量、再找建築師。那是麗康公司第一間蓋的房子，所以就開始討論蓋房子的事情。」「(你在該建案擔任何種角色？)現場負責人。」「(麗康弘文建案的營造商是誰？)剛開始是鑫富成，後來聽說資金有問題，所以當初拖了7 、8 個月，劉小姐才又成立成枷營造。」「(陳進諺為何會來擔任成枷營造負責人？　 ) 那是成枷第一案，那時候鑫富成又資金不穩，劉小姐看我們還可以，就直接叫我兒子當負責人，因為工地是我在管。(陳進諺是學什麼？為何可以擔任營造負責人？ )只要品性端正就可以擔任負責人，因為有請技師。(陳進諺原來是學什麼？)餐飲管理。(陳進諺之前有擔任過什麼經理人職務？還是陳進諺只是單純掛名，你替他處理事情？) 是，他沒有經驗，只是從小知道爸爸在工地。」「(陳進諺是領誰的薪水？)領成枷營造，是麗康公司另外撥錢到成枷營造，成枷營造給我兒子錢。(你兒子薪水一個月多少？)應該差不多3、4萬元。(營造公司負責人薪水為何只有3、4萬元？　 )因為我兒子只負責載劉小姐出入工地及銀行，因為沒經驗要學習，所以薪水不能說。(陳進諺擔任成枷營造負責人時，是幾歲？)那時應該28、29歲。(陳進諺出社會到麗康公司是第幾份工作？)第一份工作。因為他是學餐飲管理，不是學營造也不是學建築，所以跟在劉小姐身邊。他的角色是這樣。(所以實際上陳進諺是麗康公司負責人的助理？)是。（麗康公司怎麼敢將這麼貴的車子交給陳進諺？）因為他都載劉小姐進進出出。」等語（本院卷二第156-160頁），是證人劉玲玉、趙俊證述與上述存摺轉帳明細互核相符，另自匯款日期相近、匯款金額與成枷公司資本額亦相近，且依證人趙俊、胡銅晃證誩，被告嗣後擔任成枷公司之負責人觀之，被告及證人劉玲玉所述，成枷公司實係由麗康公司出資成立，二公司為同一集團乙事，應堪信為真實。換言之，二公司之間雖不符合公司法第369條之1以下關係企業之定義，惟二公司背後之實際負責人均應係麗康公司負責人即證人劉玲玉，則被告雖掛名為成枷公司之負責人，惟其仍客觀上受證人劉玲玉之指揮監督，並同時為麗康公司及成枷公司服勞務，此亦符合社會一般觀念及商業習慣。

　⒋另查，洽商承租系爭汽車時，係由麗康公司負責人劉玲玉、會計及被告與中租公司業務即證人鍾佑偉洽談，麗康公司負責人同時對鍾佑偉表示被告為麗康公司之顧問，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8），既於租賃系爭汽車時有明確告知證人鍾佑偉被告為麗康公司之顧問，則證人鍾佑偉應知悉被告係麗康公司之受僱人以及被告亦為系爭汽車之使用人。另在系爭事故發生當日，被告確係經麗康公司指派探勘臺中榮總埔里分院至南投武嶺間，查探是否有適合開發露營區之素地，除證人劉玲玉證述外，尚有麗康公司公務車使用登記附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65頁），再與證人趙俊、胡銅晃上開證言互核，應堪信為真實。揆諸前揭說明，被告客觀上確係被麗康公司使用為之服勞務而受其監督之人，故被告為麗康公司之受僱人，應堪認定。

　⒌另互核上述證人證言，可知如係公司向中租公司租車，且所租賃車輛並非雙門跑車之情況下，只要是公司負責人或員工均可使用租賃車輛，可知不須特別將得使用租賃車輛之使用人造冊並陳報給中租公司。準此，本件系爭汽車屬四門汽車，故縱麗康公司並未造冊並將被告列為系爭汽車之使用人，此亦與判斷被告是否為麗康公司之受僱人及系爭汽車之使用人無涉。

　㈤綜上所述，被告為麗康公司之受僱人，堪予認定。故依保險法第53條第2項，原告自不得主張代位權，向被告請求賠償系爭事故之損害賠償。

　㈥原告雖主張上開最高法院判決係以「駕車被告是否受有被保險人薪資給付、駕車時被保險人是否亦在車上」判斷是否為保險法第53條第2項之受僱人，而此判決之案例事實與本件不相符，故應不得比附援引等語（本院卷一第282頁）。惟細譯該判決，並未將該等案例事實列為適用法律見解之前提，且法律適用為法院職權，本不受當事人法律見解之拘束。準此，原告此處抗辯，殊不值採。

二、兩造雖將「被保險車輛之使用人如非被保險人之受僱人家屬或受僱人，如該使用人駕駛被保險車輛發生事故，但該使用人於該事故完全無責任者，保險公司是否即不得主張代位求償」列為爭執事項，惟本件既已認定被告係麗觀公司之受僱人，則此爭點即毋庸審酌，併予敘明。

三、準此，原告請求被告給付709萬4000元，及其法定利息，為無理由。

參、綜上所述，原告之請求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肆、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陳述，核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伍、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陳學德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5 　　日

　　　　　　　　　　　　　　　　  書記官　賴恩慧



